
 

附表七：教學卓越獎獎金 

定義及目的 主管機關為鼓勵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成長、團隊合作、

創新教學、適性輔導、樹立優質教學典範，以提升教師教學績效及

提高教學品質所發給之獎金。 

發給條件及程

序 

一、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(市)政

府審查後符合以下資格者： 

（一）依教育政策擬訂教學方案及計畫，經實施後，具永續發展及

推廣價值。 

（二）活化班級經營及落實輔導學生適性發展，成績卓著。 

（三）致力教材、教法、評量、教具與教學媒體之研究、改進或創

新及發明，經採行確具成效。 

二、本獎金每年辦理一次，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直轄市政

府教育局及各縣(市)政府辦理評選： 

（一）初選：以書面審查並參考教學現場觀察紀錄資料，由初選機

關評選通過後推薦參加複選。 

（二）複選：以送件資料書面審查及發表會審查，並參考教學現場

觀察紀錄資料為原則，由教育部評選後核定。 

 

發給數額 一、金質獎：每一團隊一次發給獎金新臺幣四十萬元。 

二、銀質獎：每一團隊一次發給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三、佳作獎：每一團隊一次發給獎金新臺幣二萬元。 

附則： 

一、本獎金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。 

二、有關「初選機關」之認定、獎勵名額與其他應遵守及配合辦理事項，由教育部定

之。 

三、每一團隊成員個人獎金分配由團隊依貢獻度協議。 

 

 

 

 


